
股票简称：蓉胜超微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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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部分财务数据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２０１２－０１８

号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和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中的部分财务数据出现差错，现

需更正如下：

１．

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中“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表数据

（

１

）原公告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资产总额（元）

６９６

，

８５６

，

４８１．４４ ５５９

，

８１９

，

８２５．６６ ２４．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２９９

，

１１９

，

６４１．４３ ２８５

，

１５２

，

２９７．６５ ４．９０％

总股本（股）

１８１

，

８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

，

８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６４ １．５７ ４．４６％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１８４

，

７５９

，

４５５．６７ ２７６

，

４５５

，

１２５．２７ －３３．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６

，

２１８

，

７８７．５３ １

，

９７９

，

５７０．８３ －４１４．１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

，

６２６

，

５２５．３３ －１６

，

８８３

，

４２６．３９ －１２８．１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９ －１２９．１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４２ ０．０１０９ －４１３．７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４２ ０．０１０９ －４１３．７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９０％ ０．６０％ －２．５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１．９０％ ０．６０％ －２．５０％

（

２

）更正后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资产总额（元）

６９６

，

８５６

，

４８１．４４ ７４０

，

０３４

，

２７９．８２ －５．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２９９

，

１１９

，

６４１．４３ ３０５

，

３３８

，

４２８．９６ －２．０４％

总股本（股）

１８１

，

８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

，

８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６４ １．６８ －２．３８％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１８４

，

７５９

，

４５５．６７ ２７６

，

４５５

，

１２５．２７ －３３．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６

，

２１８

，

７８７．５３ １

，

９７９

，

５７０．８３ －４１４．１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

，

６２６

，

５２５．３３ －１６

，

８８３

，

４２６．３９ －１２７．４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９ －１２８．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４２ ０．０１０９ －４１３．７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４２ ０．０１０９ －４１３．７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９０％ ０．６０％ －２．５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１．９０％ ０．６０％ －２．５０％

２．

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资产负债表数据录入颠倒：原公告报告中的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母公司期末数据”

与

２０１２

年“年初合并数据”两列数据颠倒，并导致季报数据录入系统自动计算生成的财务指标数据错误。 更

正后的资产负债表详见附件。

更正后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公司经核查发现，造成上述错误的原因是财务人员在录入财务数据时将数据整列错列录入，非会计报

表错误及人为恶意。 已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

情况及原因”中的财务分析数据是依据财务报表工作底稿的正确数据计算所得出的，无需更正。

４．

因一季度报告内容的错误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定期报告编制过

程中的沟通，完善有关工作业务流程，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附件：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３７

，

７７１

，

０７３．０６ ３１

，

０２６

，

４３０．０９ ７０

，

７６７

，

３７４．３８ ５０

，

９８２

，

６０４．６６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１９

，

７６３

，

５８１．３４ ４

，

９６２

，

２０８．６９ ５３

，

８５４

，

９０４．９９ ２４

，

１３１

，

２１８．８２

应收账款

１９８

，

３７５

，

０１０．９３ １３９

，

９２３

，

３６３．４７ １９４

，

１０３

，

８２４．１２ １４２

，

５５７

，

９５３．７０

预付款项

１

，

７３１

，

６９９．６４ １

，

３１１

，

４４５．９１ ５

，

０２２

，

５４０．９２ ４

，

１９９

，

３８４．８９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３

，

２６２

，

３１２．００ ２

，

４５６

，

５３８．４３ ３

，

５９８

，

５６２．０３ ３

，

１９２

，

３０３．７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１２３

，

０６３

，

０１３．５８ ９５

，

６９３

，

１８０．３８ １０５

，

８８５

，

８６０．００ ７７

，

４８９

，

０４６．７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２３

，

４００．００ ７５

，

４７４．９６ ７５

，

４７４．９６

流动资产合计

３８３

，

９９０

，

０９０．５５ ２７５

，

３７３

，

１６６．９７ ４３３

，

３０８

，

５４１．４０ ３０２

，

６２７

，

９８７．４６

非流动资产：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５３

，

１８０

，

６１０．８９ ５３

，

１８０

，

６１０．８９

投资性房地产

１３１

，

３９１．９２ １３１

，

３９１．９２ １３１

，

３９１．９２ １３１

，

３９１．９２

固定资产

２６３

，

２７１

，

６１３．５５ ２１０

，

８５６

，

６２７．５０ ２２２

，

８２５

，

１２５．２３ １６９

，

７６９

，

１０５．２５

在建工程

２１

，

４３２

，

９９２．２１ １４

，

０５７

，

４７２．８１ ５５

，

７２６

，

１０５．４８ ４９

，

２６２

，

７４７．６９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１２３

，

８７７．１３ １２０

，

２２９．０４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２１

，

７４３

，

１６８．０１ ４

，

０５８

，

９５８．４４ ２１

，

８０５

，

０４６．６７ ４

，

０１１

，

３２７．４１

开发支出

商誉

１

，

０５０

，

６８９．２３ １

，

０５０

，

６８９．２３

长期待摊费用

２

，

５３０

，

３５２．９８ ２５８

，

８６８．８１ ２

，

６３１

，

６７６．７０ ２７７

，

８４５．６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

，

５８２

，

３０５．８６ １

，

７８２

，

４９９．２８ ２

，

５５５

，

７０３．１９ １

，

７８２

，

４９９．２８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１２

，

８６６

，

３９０．８９ ２８４

，

４４６

，

６５８．６９ ３０６

，

７２５

，

７３８．４２ ２７８

，

４１５

，

５２８．１０

资产总计

６９６

，

８５６

，

４８１．４４ ５５９

，

８１９

，

８２５．６６ ７４０

，

０３４

，

２７９．８２ ５８１

，

０４３

，

５１５．５６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３１０

，

６３０

，

４２７．９９ ２２１

，

０８０

，

４２７．９９ ３３７

，

２８８

，

２３４．２０ ２３４

，

８８８

，

２３４．２０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４２

，

０３６

，

５７３．４３ ３３

，

３５７

，

６８６．３８ ５７

，

９０８

，

２５５．１５ ４５

，

２４４

，

９５８．１０

预收款项

４

，

８３５

，

８３８．８４ ４

，

５８９

，

４９６．７６ ４

，

３６５

，

５１７．０６ ２

，

６４７

，

２４９．９９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５１

，

３１９．２６ ５７

，

３１１．３７

应交税费

６５４

，

９４５．１２ －２０７

，

００７．０３ －１

，

４１０

，

０７２．５３ －２

，

４８３

，

９３０．９１

应付利息

２０３

，

５１０．０３ １１０

，

６４５．３３ ５７７

，

４３９．７４ ４８４

，

５７５．０４

应付股利

０．００ １

，

３９４

，

２０３．９９ １

，

３９４

，

２０３．９９

其他应付款

１３

，

０４２

，

４５４．４１ １４

，

７３６

，

２７８．５８ ７

，

９９１

，

４０６．３５ ７

，

９６５

，

４９６．６５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５２６

，

４２１．１１ ４６８

，

２０７．５４ ０．０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７１

，

９８１

，

４９０．１９ ２７３

，

６６７

，

５２８．０１ ４０８

，

６４０

，

５０２．８７ ２９０

，

１４０

，

７８７．０６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预计负债

３３

，

５１７．９５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０３３

，

５１７．９５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３７３

，

０１５

，

００８．１４ ２７４

，

６６７

，

５２８．０１ ４０９

，

４４０

，

５０２．８７ ２９０

，

９４０

，

７８７．０６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１８１

，

８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

，

８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

，

８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

，

８８８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６１

，

２７９

，

８１３．４２ ５９

，

７１０

，

８２９．１６ ６１

，

２７９

，

８１３．４２ ５９

，

７１０

，

８２９．１６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１５

，

９３２

，

０７６．５８ １５

，

９３２

，

０７６．５８ １５

，

９３２

，

０７６．５８ １５

，

９３２

，

０７６．５８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４０

，

０１９

，

７５１．４３ ２７

，

６２１

，

３９１．９１ ４６

，

２３８

，

５３８．９６ ３２

，

５７１

，

８２２．７６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２９９

，

１１９

，

６４１．４３ ２８５

，

１５２

，

２９７．６５ ３０５

，

３３８

，

４２８．９６ ２９０

，

１０２

，

７２８．５０

少数股东权益

２４

，

７２１

，

８３１．８７ ２５

，

２５５

，

３４７．９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２３

，

８４１

，

４７３．３０ ２８５

，

１５２

，

２９７．６５ ３３０

，

５９３

，

７７６．９５ ２９０

，

１０２

，

７２８．５０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６９６

，

８５６

，

４８１．４４ ５５９

，

８１９

，

８２５．６６ ７４０

，

０３４

，

２７９．８２ ５８１

，

０４３

，

５１５．５６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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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

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

足，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１１５

名激励对象在公司的第一个行

权期内（自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授予日起满一年后的下一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满两年的交易日当日止）可行

权共

３４２．２９

万份股票期权？。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授予情况简述

１．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对原激励计划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

３．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东

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４．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为

１２１

位，授予的股票期权数

量为

１

，

３６０

万份，行权价格为

３２．１５

元。 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完成

股票期权授予登记。

５．

因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２

，

７２０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５．９８

元。

６．

因员工离职、伤亡及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二届董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授予对象、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公

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调整为

１１５

名，已授予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３

，

４２２．９

万份，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２．１８

元。

二、关于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说明

序号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１

等待期内，经审计的公司合并财务报告中各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

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

水平且不得为负。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３４

，

４１０．６１

万元、

３３

，

７４１．１１

万元；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公司扣除非经营性损

益前、 后的年平均净利润分别为

１６

，

５６２．１８

万

元、

１５

，

８９６．５８

万元。

满足行权条件。

２

２

、根据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激

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２０１１

年， 股权激励计划

１１５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

核均合格。

满足行权条件。

３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饲料销量不低于

２７５

万吨。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４％

。

１

）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 后净利润为分别为

３４

，

４１０．６１

万元、

３３

，

７４１．１１

万元；

２

）

２０１１

年公司饲料销量为

３３９

万吨；

３

）

２０１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的净资产收

益率分别为

１４．６７％

、

１４．３８％

。

满足行权条件。

４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 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 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

政处罚；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

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条件。

５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

为不适当人选的；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条件。

三、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可行权股票期数量及行权价格

１

、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

２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期权数量为获授期权总量的

１０％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前持有的

股票期权数量（份）

本次可行权数量

（份）

尚未符合行权条件

的期权数量（份）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１

田丽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冯宝峰 财务总监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２

，

０００．００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７２

，

０００．００

二、其他激励对象

核心技术、管理、业务人员（

１１３

名）

３２

，

１４９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２１４

，

９００．００ ２８

，

９３４

，

１００．００

核心技术、管理、业务人员小计

３２

，

１４９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２１４

，

９００．００ ２８

，

９３４

，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４

，

２２９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４２２

，

９００．００ ３０

，

８０６

，

１００．００

３

、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２．１８

元。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份、派送股票

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４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可行权日

可行权日为等待期满次日起至股票期权有效期满当日为止的期间内的所有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

内行权：

１

）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

公告日前

３０

日起算；

２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３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５

）股权激励期权行权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７５

，

７１２

万股，其中社会公众股为

２５

，

６７９．６１７６

万股、占比为

３３．９２％

。若第一个行权

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全部行权， 公司股本将由

７５

，

７１２

万股增至

７６

，

０５４．２９

万股， 社会公众股增至

２５

，

９９９．０３

万股、占比为

３４．１８％

，公司股权分布具备上市条件。

四、独立董事对第一个行权期满足行权条件及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３

号》、《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经核查，《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已满足

行权条件，同意授予对象自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授予日起满一年后的下一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满两年的交易

日当日止的期间内行权，公司

１１５

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公司承诺不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本次行

权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本次行权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激励长期价值的

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我们同意激励对象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内行权。

五、监事会对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

１１５

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内行权。

六、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

异。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公司及现有股权激励对象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条件，激励对象可在第一

个行权期内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书面申请行权，并办理后续手续。

八、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行权专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九、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十、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来源和缴纳方式

公司对激励对象本次行权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实行代扣代缴方式。

十一、参与股权激励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告日前六个月没有买卖公司股票。

十二、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对当年及以后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费用应当根据有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在等待期内摊销，并计

入管理费用， 相应增加资本公积。 假设本次可行权的

３４２．２９

万份期权全部行权， 其对应的公允价值为

４８７．１１

万元，等待期为自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授予日起满一年后的下一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满两年的交易日

当日止（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在等待期内按直线法摊销，

２０１１

年已摊销

３２５．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应摊销

１６１．７６

万元。 全部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增加

３４２．２９

万股，摊薄后

２０１１

年扣除非经常损

益后的每股收益为

０．４４

元。

十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３

、上海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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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３１１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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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的授予对象、股票期权数量

及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对原激励计划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

善。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东海

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为

１２１

位，授予的

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

，

３６０

万份，行权价格为

３２．１５

元，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董事会关于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完成股票期权授予登记，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

因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２

，

７２０

万

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５．９８

元。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９

。

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对象、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

（一）员工离职及伤亡事项的调整

从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后，激励对象刘明峰、苏宇翔、陈朝文、许衍衔及周华五位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激

励对象程剑彪先生不幸意外身亡，其前述六位激励对象合计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８７

万份。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自激励对象离职、死亡之日起所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公司

注销上述六人全部已授予股票期权数，并对激励对象进行相应调整。

经本事项调整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

１２１

名调整为

１１５

名，已授予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

量从

２

，

７２０

万份调整为

２

，

６３３

万份。

（二）权益分配事项的调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的议案》，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５８

，

２４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

元人

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息事项，应对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

进行相应的调整。

１

、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Ｑ＝Ｑ０×

（

１＋ｎ

）

＝２

，

６３３

万份

×

（

１＋０．３

）

＝３

，

４２２．９

万份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比率；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

数量。

２

、行权价格的调整

（

１

）现金派息

Ｐ＝Ｐ０－Ｖ＝１５．９８

元

－０．１５

元

＝１５．８３

元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

２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Ｐ＝Ｐ０÷

（

１＋ｎ

）

＝１５．８３

元

÷

（

１＋０．３

）

＝１２．１８

元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三）综合上述的调整事项，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调整为

１１５

名，已授予未行权的股票期

权数量调整为

３

，

４２２．９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２．１８

元。 本次调整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经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授予对象、股票

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

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授予对象、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鉴于公司相关岗位上的人员发生变化， 部分激励对象不再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条件，我

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公司股票首次期权激励计划调整

为

３

，

４２２．９

万份，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１２１

人调整为

１１５

人。调整后的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股票期权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

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五、监事会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相关岗位上的人员发生变化，因此公司对激励对象进行相应调整，由

１２１

名激励对象调整为

１１５

名，同时对相应的股票期权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授予对象均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相关人员。

六、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对象、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

七、上海瑛明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首次授予

的对象、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股权

激励计划》、《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调整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４

、上海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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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午

在广州市番禺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曾征民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应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实际

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也列席了本次监事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回收表决票的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的授予对象、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认为： 公司相关岗位上的人员发生变化， 因此公司对激励对象进行相应调整，由

１２１

名激励对象调整为

１１５

名，同时对相应的股票期权数量进行调整。 调整后授予对象均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相关人员。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

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认为：公司

１１５

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内行权。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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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

午在广州市番禺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薛华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总经理。 应参加会议董事七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七人，公司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总经理也出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回收表决票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的授予对象、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

的议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三、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变更内容如下：

公司章程 原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７５

，

７１２

万股，其中发起人深圳市海大投资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更名为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海灏投资”）持有

５０

，

０３２．３８２４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６６．０８％

；发起人

ＣＤＨ Ｎｅｍｏ

（

Ｈ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

６

，

７５１．６１７６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８．９２％

；两个发起人合计持有

５６

，

７８４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７５％

。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有

１８

，

９２８

万股，占股本的

２５％

。

现改为 第十九条 公司普通股

７５

，

７１２

万股，其中发起人深圳市海大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更

名为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海灏投资”）持有

５０

，

０３２．３８２４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６６．０８％

；发起人

ＣＤＨ

Ｎｅｍｏ

（

Ｈ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

６

，

７５１．６１７６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８．９２％

；两个发起人合计持有

５６

，

７８４

万股，占总股

本的

７５％

。

公司章程 原第八十一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清算和变更公司形式；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

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现改为 第八十一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清算和变更公司形式；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

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公司章程 原第一百一十九条独立董事应当对以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

（一）提名、任免董事；

（二）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四）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对公司现有或发生的总额高于

３００

万元且高于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的借款或其他资金往来，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

（五）独立董事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

（六）公司董事会未作出年度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七）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独立董事应当对上述事项发表以下几类意见及其理由：同意；保留意见及其理由；反对意见及其理由；

无法发表意见及其障碍。

如有关事项属于需要披露的事项，公司应当将独立董事意见予以公告，独立董事意见出现分歧无法达

成一致时，董事会应将各独立董事的意见分别披露。

独立董事应就履职情况向股东大会提交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应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执行有关规定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并

发表独立意见。

现改为 第一百一十九条 独立董事应当对以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

（一）提名、任免董事；

（二）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四）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对公司现有或发生的总额高于

３００

万元且高于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的借款或其他资金往来，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

（五）独立董事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

（六）公司董事会未作出年度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七）公司董事会制定的现金分红具体方案；

（八）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独立董事应当对上述事项发表以下几类意见及其理由：同意；保留意见及其理由；反对意见及其理由；

无法发表意见及其障碍。

如有关事项属于需要披露的事项，公司应当将独立董事意见予以公告，独立董事意见出现分歧无法达

成一致时，董事会应将各独立董事的意见分别披露。

独立董事应就履职情况向股东大会提交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应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执行有关规定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并

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章程 原第一百八十条 公司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在公司盈利、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

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将实施积极的现金股利分配办法，重视对股东的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

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在有关法规允许情况下根据盈利状况可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的，不得

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股东配售股份。

现改为 第一百八十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一）利润的分配原则：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应重视对股东的投资回报，并

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利润分配形式：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

利润。

（三）决策机制与程序：公司股利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制定及审议通过后报由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独立

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司当年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公司在召

开股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以外还应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四）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例和期间间隔：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

１

）公司该年度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３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无重大对外投资计划。 重大投资计划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

，且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在符合上述条件情况下，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在有关法规允许情况下

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提议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原则上每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应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的。

（五）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机制：如因外部环境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司需对利润分配

政策进行调整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

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关于开通“余额理财”定期不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交易方式投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本公司”）

旗下的开放式基金，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对网上直销系统进行升级，开通“余额理财”定期不定额

申购业务，具体内容如下：

一、业务说明

“余额理财”定期不定额申购是在每个固定周期内的指定日期，根据投资者设定的留存金额值

Ｍ

，系统

将投资者银行卡里大于

Ｍ

（留存金额值）的余下活期资金自动投资于指定基金产品的投资方式。

投资者可以设定“银行卡留存金额”、“理财周期（每日、每周、每月）”、“周期内指定日期”、“每期最高扣

款金额”等参数。 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本公司网上直销定期投资的最低限额

１００

元，扣款金额四舍五入到

元位。

二、业务开通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起。

三、适用银行卡

本公司系统上线支持“余额理财”业务的银行卡。

四、适用基金

本公司系统上线支持“余额理财”业务的基金。

五、开通方式

投资者访问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登录南方

ｅ

站通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后，点击“定投类—余额理

财”菜单，根据页面提示设定“银行卡留存金额”、“理财周期（每日、每周、每月）”、“周期内指定日期”、“每期

最高扣款金额”等参数，直至提示开通成功即可。

六、费率

各银行卡“余额理财”业务的交易费率参照本公司网上直销定期定额投资优惠费率，具体如下：

银行卡 余额理财业务费率（前端收费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按标准费率的

４

折收取， 但不低于

０．６％

； 标准费率

≤０．６％

的，按标准费率收取

中国建设银行

按标准费率的

５

折收取， 但不低于

０．６％

； 标准费率

≤０．６％

的，按标准费率收取

招商银行

按标准费率的

８

折收取， 但不低于

０．６％

； 标准费率

≤０．６％

的，按标准费率收取

天天盈、兴业银行、广发银行、中国民生银

行、东莞农商行、广州农商行

按

０．６％

收取；标准费率

≤０．６％

的，按标准费率收取

后端收费模式的费率按标准费率执行。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监管规定的

要求进行公告。

七、 本业务暂只支持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卡开通货币型基金

－－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

Ａ

级 （基金代码：

２０２３０１

）的“余额理财”计划，本公告未尽事宜及其他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南方基金开放式基金电

子直销交易业务规则》、《南方基金开放式基金电子直销定期投资业务规则》。

八、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转

４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九、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直销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直销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直销的固

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直销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3

2012

年

5

月

25

日 星期五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002191

公告编号：

2012-021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收盘后收到公司

控股股东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劲嘉创投

"

）的通知，劲嘉创投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本

公司的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劲嘉创投认为，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劲嘉股份市值没有反映公司的价值。 基于对劲嘉股份未来持续

稳定发展的信心，劲嘉创投拟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劲嘉创投于

2012

年

1

月

6

日开始增持公司股票，并计划自首次增持日起

12

个月内，累计增持比例不

低于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

（含首次已增持部分），不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

（含首次已增持部分），详

细内容请投资者参阅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三、本次增持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

四、本次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2012

年

5

月

23

日，劲嘉创投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劲嘉股份

25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0.039%

，平均价格

11.001

元

/

股。

2012

年

5

月

24

日，劲嘉创投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劲嘉股份

502,7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0.078%

，平均价格

10.827

元

/

股。

本次劲嘉创投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增持劲嘉股份

752,7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12%

。

本次增持前，劲嘉创投持有本公司股份

212,725,697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3.13%

。 截至到

2012

年

5

月

24

日收盘，劲嘉创投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13,478,397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33.25%

。

五、劲嘉创投的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的

有关规定。 本次增持完成后，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报

备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劲嘉创投计划自首次增持日起

12

个月内，累计增持比例不低于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

（含首次已

增持部分），不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

（含首次已增持部分），后续增持计划未设定实施条件。 自首次增

持公司股份以来，劲嘉创投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4,694,317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0.73%

。 上述内容请投

资者查阅

2012

年

1

月

10

日、

2012

年

5

月

12

日、

5

月

23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如需在自首次增持日起连续

12

个月内增加其在本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

，劲嘉创投将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要约收购方式或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其要

约收购义务后增持本公司股份。

七、其它事项：

劲嘉创投及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劲嘉创投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做出公告。 公

司控股股东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358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

2012-021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5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10

：

00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24

日上午

9:

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23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5

月

24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楚金甫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8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32,056,259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

日公司总股本的

76.7769%

。 其中：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23,057,248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

公司总股本的

71.5449%

；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2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8,999,011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

司总股本的

5.2320％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大

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2,018,85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

，

37,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1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132,018,85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

，

37,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

132,018,85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

，

37,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3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132,018,85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

，

37,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

132,018,85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

，

37,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5

、定价基准日

表决结果：

132,018,85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

，

37,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6

、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

132,018,85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

，

37,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7

、限售期

表决结果：

132,018,85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

，

37,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8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132,018,85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

，

37,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9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表决结果：

132,018,85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

，

37,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10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表决结果：

132,018,85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

，

37,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11

、决议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

132,018,85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

，

37,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能实施。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2,018,85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

，

37,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1

、

12kV

、

40.5kV

高压开关成套设备扩能与智能化升级项目

表决结果：

132,018,85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

，

37,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2

、

TWLB

（快速有载调压无功补偿滤波装置）产业化项目

表决结果：

132,018,85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

，

37,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3

、年产

1

万台智能型固封式断路器产业化项目

表决结果：

132,018,85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

，

37,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

五

)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2,018,85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

，

37,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2,018,85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7%

，

37,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5

日


